附件2
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评审专家履职行为
记分告知单

评审专家姓名：
因你在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施工许可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），担任           专项施工方案论证的评审专家期间，存在以下行为，现依据《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评审专家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对你作出记分处理，具体如下：
	序号
	记分事由
	记分值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合计
	


你在记分周期（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）期间，记分结果为扣  分/加  分。如记分结果达到《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评审专家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第十三条规定的有关标准，将采取相应措施，作进一步处理。若对记分有异议的，可在5个工作日内向市市政公用监督站提出异议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。
                  
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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